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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学生工作部关于开展2019—2020学年
优良学风班评选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_Hlk56117887]各培养单位：
根据《中山大学优良学风班奖励办法》（中大学生〔2020〕20号），学校决定开展2019—2020学年优良学风班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
2019-2020学年在校的本科学生班集体。
二、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标准，落实“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人才培养目标，以营造“学在中大、追求卓越”优良学风校风为导向，评选优良学风班。
三、评选方案
各培养单位遵照《中山大学优良学风班奖励办法》（中大学生〔2020〕20号）（附件1）的文件精神要求，以各培养单位 “十四五”规划制定的核心目标和关键指标为重要参照，出台各培养单位的优良学风班评选方案。
四、名额分配
建议各培养单位按本科学生班级总数的三分之一以内评定优良学风班。
五、评选程序
（1）通知发布：12月18日，党委学生工作部发布评选通知；
（2）出台评选方案：12月21日-12月28日，各培养单位制定本单位优良学风班评选细则；
（3）班集体申报：12月29日-1月5日，符合条件的班集体提交优良学风班申请表（附件4）及相关证明材料至所在培养单位进行申报；
（4）培养单位组织评定：1月6日-1月12日，各培养单位成立评定小组，依据评选方案进行评定，形成优良学风班初审名单，并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
（5）上报评选方案、优良学风班初审名单和申请材料：1月13日，各培养单位整理汇总评选细则、优良学风班汇总表、优良学风班名额分配表和优良学风班申请表（附件2-4），汇总表和名额分配表（附件2-3）需加盖学院公章，将电子版和加盖公章扫描版于1月13日下午17点前发送至邮箱sysuszb@mail.sysu.edu.cn（邮件注明：**院系优良学风班材料）。
（5）校级评定工作小组复核：1月14日-1月16日；
（6）党委学生工作部公示评定结果：1月下旬；
（7）学校发文公布评定结果并组织表彰：1月下旬。
六、相关要求
（1）评定过程中，凡有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者，取消其参评资格，并在一定范围内对责任学生进行通报批评。或者表彰后，如发现获奖班集体在参评当年有任何不符合获奖条件的，由党委学生工作部收回奖励，并在全校通报。
（2）培养单位对本单位优良学风班的评定结果负责，党委学生工作部对优良学风班评定的复核结果负责。


附件1：中山大学关于印发《中山大学优良学风班奖励办法》的通知
附件2：2019-2020学年中山大学优良学风班汇总表
附件3：XX学院（系）拟推荐优良学风班名额分配表
附件4：2019-2020学年中山大学优良学风班申请表



党委学生工作部
2020年12月18日

（联系人：林炳龙，电话：020-8411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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